
单一窗口《入境货物检验检疫证明》查询预
览等功能操作指引

一、单一窗口《入境货物检验检疫证明》预览功能操作

指引

企业使用卡介质登录单一窗口，进入货物申报模块-进

口报关单申报界面，选择【检验检疫签证申报要素】（如下

图所示），弹出检验检疫签证申报要素界面。

在检验检疫签证申报要素界面，勾选☑ ️“入境货物检验

检疫证明(申请出具)”，该栏目右侧出现“预览”按钮（如下

图所示）。点击预览按钮，即可进行证书预览。

注意:预览前，请先暂存报关单数据。

二、单一窗口《入境检验检疫证明》查询功能操作指引



企业使用账号或卡介质登录单一窗口，进入检验检疫电

子证书系统-入境检验检疫电子证书查询界面。在入境检验

检疫电子证书查询界面，输入报关单号或证书编号即可查询

和下载海关已签发的《入境货物检验检疫电子证明》或二维

码（如下图所示）。

扫描《入境货物检验检疫证明》二维码，即可在手机端

查看电子证明信息（如下图所示）。



三、《入境检验检疫证明》单据补传和数据补录功能操

作指引

企业使用卡介质登录单一窗口，进入货物申报系统，在



首页-待办事项模块，可查看企业待办的“拟证出证通知”（如

下图所示）。

进入“拟证出证通知”页面，则系统展示当前企业待办

的单据补传和数据补录通知（如下图所示）。

或者企业进入货物申报系统下拟证出证模块，选择“进

境检验检疫证书”下“单据补传及数据补录”子菜单，进入

“单据补传及数据补录通知查询界面”，可以查询出当前企

业的单据补传及数据补录通知（如下图所示）。



选中其中一条待办的单据补传通知，点击“随附单据”

按钮，进入单据补传界面（如下图所示），选择文件并点击

“上传”按钮后，即完成数据补传。

选中其中一条待办的数据补录通知，点击“数据补录”

按钮，系统根据数据补录通知中要求的证书模版显示相应的

数据补录界面。目前支持数据补录的证书模版为入境检验检

疫证明（进口化妆品、水产品及其他食品）、入境检验检疫

证明（陆生动物源性食品及乳品）、入境检验检疫证明（进

口医疗器械）、入境检验检疫证明（进口中药材）。各模版的

补录界面如下图所示。





数据补录界面默认加载报关单中已填报的信息，其中黄

底字段为必填项。企业可以在数据补录界面进行数据的补录

和修改，点击“暂存”按钮，保存数据。点击“申报”按钮，

将数据申报至海关。对数据补录通知进行数据补录并申报后，

该条数据补录通知状态显示为“已办”。



数据申报后，海关会对已补录/已补传完成的数据进行审

核，并返回审核合格或审核不合格回执。


